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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简介

2024年，中国气象局联合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印发了《关于加强金融气象协同联动 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包括“推进气象相关金融工具体系建设与应用”等在内的五项重点任务，鼓励气象与金融部门建立产学研合作机制，促进金融强国建设和气象高质量发展。
按照指导意见要求，基于长三角区域的气温变化风险管理需求，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上海市气象局、国家气象信息中心、复旦大学和上海期货交易所共同编制了长三角气温指数（系列），以本编制方案选择的地面气象观测站（以下简称指数观测站，详见附录1）数据为基础，通过国家气象信息中心气象综合业务实时监控系统“天镜”和气象大数据云平台“天擎”进行质量控制和指数计算，面向市场公开发布。

长三角气温指数（系列）的适用范围为我国长三角区域，包括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和安徽省，共计三省一市。

长三角气温指数（系列）的单位均为摄氏度，共6条指数，具体包括： 

1、长三角日气温指数（Yangtze River Delta Daily Average Temperature Index，DAT），反映特定自然日长三角区域的日内平均气温；
2、长三角月气温指数（Yangtze River Delta Monthly Cumulative Average Temperature Index，MCAT），反映特定自然月逐日累计的长三角区域气温；
3、长三角日制冷指数（Yangtze River Delta Daily Cooling Degree Days Index，DCDD），反映特定自然日长三角区域的日平均气温高于制冷基准气温的程度；
4、长三角月制冷指数（Yangtze River Delta Monthly Cooling Degree Days Index，MCDD）反映特定自然月逐日累计的长三角区域的日平均气温高于制冷基准气温的程度；
5、长三角日制热指数（Yangtze River Delta Daily Heating Degree Days Index，DHDD），反映特定自然日长三角区域的日平均气温低于制热基准气温的程度；
6、长三角月制热指数（Yangtze River Delta Monthly Heating Degree Days Index，MHDD）反映特定自然月逐日累计的长三角区域的日平均气温低于制热基准气温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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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长三角气温指数（系列）图示
编制目标与原则

长三角气温指数（系列）的编制目标是实现指数的标尺性和可投资性，标尺性是指气温指数能够客观反映长三角气温的变化情况；可投资性是指气温指数能够作为天气期货等金融衍生品的标的物，便于气候敏感型企业开展风险管理。
长三角气温指数（系列）的编制原则是保证指数具有良好的代表性、准确性、透明性和抗操纵性。
代表性：指数观测站气温与长三角区域整体气温的相关性在99%以上，指数观测站所采集的气温数据能代表区域的气候特征。
准确性：指数观测站数据来源于中国气象局，按照《地面气象自动观测规范 总则》《地面气象观测规范 空气温度和湿度》《地面观测资料质量控制 地面》等标准和规范开展气象观测。
透明性：指数编制方案在各大指数发布平台同步发布。
抗操纵性：指数观测站严格按照地面气象观测规范国家标准进行管理，隔绝人为活动影响。对观测数据采用设备端质量控制、业务终端软件质量控制、省级质量控制和国家级质量评估四步分层级质控措施，保证指数数据质量。
三、编制方法

1、基础数据

编制方案所使用的基础数据是气温，即空气温度，单位为摄氏度（°C）。数据观测遵循《地面气象自动观测规范 总则》(QX/T 702-2023)、《地面气象观测规范 空气温度和湿度》（GB/T 35226—2017）、《地面观测资料质量控制 地面》（QX/T 118—2020）等标准规定。
2、指数观测站选择

（1）长三角气温指数（系列）采用长三角区域40个地级市和1个直辖市共51个国家级气象观测站数据。其中，上海市取全部11个国家级气象观测站数据，其他40个地级市各取1个观测站点数据。地级市内站点优先选取市级气象部门内设的国家级气象观测站。具体站点位置见附录1。

（2）指数观测站每年由指数专家委员会进行评估，如有调整及时公告。

3、指数计算

表1 指数计算参数说明表
	参数
	说明

	i
	特定观测站

	m
	特定自然月

	d
	m月的特定自然日

	n
	介于m月1日至d日之间的某一自然日


基准气温：根据全社会用电量与平均气温的相关性，选择相关性较大的制冷/制热基准气温作为编制方案参数，基准气温见表2。

表2 长三角气温指数的基准气温
单位：摄氏度（℃）

	制热基准气温
	制冷基准气温

	13.0
	22.0


（1）长三角日气温指数（DAT）

n日的i观测站日平均气温Tn,i为当日北京时02时、08时、14时和20时四个时点气温值的算术平均值。

[image: image2.png]



其中，Tn,i为n日的i观测站日平均气温，[image: image3.png]


为02时观测到的气温值，[image: image4.png]


为08时观测到的气温值，[image: image5.png]


为14时观测到的气温值，[image: image6.png]


为20时观测到的气温值。

长三角日气温指数为特定自然日长三角区域的日内平均气温，n日的长三角日气温指数DATn为本编制方案规定的51个国家级气象观测站日平均气温的算术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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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DATn为n日的长三角日气温指数，Tn,i为n日的i观测站日平均气温。

（2）长三角月气温指数（MCAT）

m月的长三角月气温指数（MCATm）为m月内所有自然日长三角日气温指数的累计值。为便于市场每日获取最新信息，该指数在月内逐日公布当月首日开始截止当日的滚动累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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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MCATm,d为m月1日至d日每个自然日长三角日气温指数的逐日滚动累计值。当d日为m月最后一个自然日，该累计值代表m月的长三角月气温指数（MCATm）；DATn为m月n日的长三角日气温指数。

（3）长三角日制冷指数（DCDD）

长三角日制冷指数反映特定自然日长三角区域的日平均气温超过制冷基准气温（22℃）的程度。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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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DCDDn为n日的长三角日制冷指数，DATn为n日的长三角日平均气温指数。

（4）长三角月制冷指数（MCDD）
m月的长三角月制冷指数（MCDDm）为m月内所有自然日长三角日制冷指数的累计值。为便于市场每日获取最新信息，该指数在月内逐日公布当月首日截止当日的滚动累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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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MCDDm,d为m月1日至d日每个自然日长三角日制冷指数的逐日滚动累计值。当d日为m月最后一个自然日，该累计值代表m月的长三角月制冷指数（MCDDm）；DCDDn为m月n日的长三角日制冷指数。

（5）长三角日制热指数（DHDD）

长三角日制热指数反映特定自然日长三角区域的日平均气温低于制热基准气温（13℃）的程度。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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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DHDDn为n日的长三角日制热指数，DATn为n日的长三角日平均气温指数。

（6）长三角月制热指数（MHDD）

m月的长三角月制热指数（MHDDm）为m月内所有自然日长三角日制热指数的累计值。为便于市场每日获取最新信息，该指数在月内逐日公布当月首日截止当日的滚动累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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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MHDDm,d为m月1日至d日每个自然日长三角日制热指数的逐日滚动累计值。当d日为m月最后一个自然日，该累计值代表m月的长三角月制热指数（MHDDm）；DHDD n为m月n日的长三角日制热指数。

四、指数发布

1、发布渠道

中国金融气象指数与服务平台（cfmis.cma.cn）。
中国气象数据网（data.cma.cn）。
上海市气象局官方网站（sh.cma.gov.cn）。
上海期货交易所官方网站（shfe.com.cn）。
同意授权的相关方。

2、发布时间

当日计算的指数在次日08:50（北京时间）发布。

五、指数治理

由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上海市气象局、国家气象信息中心、复旦大学、上海期货交易所组织成立指数管理委员会和指数专家委员会，对指数编制、计算、发布、异常处理、投诉建议、规则修订等重要事项履行管理职能。

附录1：长三角气温指数（系列）观测站点列表

	序号
	省市
	所在城市
	站名
	区站号

	
	
	
	
	

	1
	上海市
	上海市
	徐家汇
	58367

	2
	
	上海市
	闵行
	58361

	3
	
	上海市
	宝山
	58362

	4
	
	上海市
	嘉定
	58365

	5
	
	上海市
	浦东
	58370

	6
	
	上海市
	浦东惠南
	58369

	7
	
	上海市
	金山
	58460

	8
	
	上海市
	松江
	58462

	9
	
	上海市
	青浦
	58461

	10
	
	上海市
	奉贤
	58463

	11
	
	上海市
	崇明
	58366

	12
	江苏省
	南京市
	南京
	58238

	13
	
	无锡市
	无锡
	58354

	14
	
	徐州市
	徐州
	58027

	15
	
	常州市
	常州
	58343

	16
	
	苏州市
	苏州
	58349

	17
	
	南通市
	南通
	58259

	18
	
	连云港市
	连云港
	58044

	19
	
	淮安市
	淮安
	58141

	20
	
	盐城市
	盐都
	58154

	21
	
	扬州市
	扬州
	58245

	22
	
	镇江市
	丹徒
	58252

	23
	
	泰州市
	泰州
	58246

	24
	
	宿迁市
	宿迁
	58131

	25
	浙江省
	杭州市
	杭州
	58457

	26
	
	宁波市
	鄞州
	58562

	27
	
	温州市
	温州
	58659

	28
	
	嘉兴市
	嘉兴
	58452

	29
	
	湖州市
	湖州
	58450

	30
	
	绍兴市
	柯桥
	58453

	31
	
	金华市
	金华
	58549

	32
	
	衢州市
	衢州
	58633

	33
	
	舟山市
	定海
	58477

	34
	
	台州市
	洪家
	58665

	35
	
	丽水市
	丽水
	58646

	36
	安徽省
	合肥市
	合肥
	58321

	37
	
	芜湖市
	芜湖
	58334

	38
	
	蚌埠市
	蚌埠
	58221

	39
	
	淮南市
	淮南
	58224

	40
	
	马鞍山市
	马鞍山
	58336

	41
	
	淮北市
	淮北
	58116

	42
	
	铜陵市
	铜陵
	58429

	43
	
	安庆市
	安庆
	58424

	44
	
	黄山市
	黄山区
	58426

	45
	
	滁州市
	滁州
	58236

	46
	
	阜阳市
	阜阳
	58203

	47
	
	宿州市
	宿州
	58122

	48
	
	六安市
	六安
	58311

	49
	
	亳州市
	亳州
	58102

	50
	
	池州市
	池州
	58427

	51
	
	宣城市
	宣城
	58433


附录2：指数相关数据采集、质控规范和异常数据处理
本指数计算时使用的有关气象观测数据的采集、传输、质控等参照地面气象观测业务技术有关规定和地面气象应急观测管理办法、《地面气象自动观测规范 总则》《地面观测资料质量控制 地面》等标准和规范执行。
一、气温数据规格如下表： 
	采集地点
	指数观测站的观测场

	仪器类型
	铂电阻气温传感器

	防辐射装置
	百叶箱

	分辨力
	0.1°C

	最大允许误差
	±0.2°C

	采集频率
	30次/分钟

	采集周期
	全年每日00:00—24:00（北京时间）

	质量控制标准
	根据《气象观测资料质量控制 地面》（QX/T118-2020）的规定，对气温数据进行包括格式、缺测、界限值、内部一致性、时间一致性、空间一致性在内的检查。


二、观测业务、设备保障、数据传输、数据质控和运行监控、故障处理等要求如下表：
	业务流程
	具体要求

	观测时次
	观测项目每天24小时连续观测。

	硬件设备保障
	每周巡视探测环境、观测场和主备份自动站的采集器、传感器、综合集成硬件控制器等仪器设备，确保其环境稳定、工作状态良好、采集器和计算机运行正常、网络传输畅通。

	数据上传
	自动观测数据在台站设备采集端完成自动化采集，通过BUFR格式以不落地的方式从台站上传到省级，经省级在线快速质控后实时上传至国家级。省级、国家级将质控后的 BUFR 格式数据实时处理入库并进行分析加工等。

	数据质量控制
	台站观测数据质量控制一般以设备端和业务软件实时自动完成为主，并实时将质控后观测数据上传至省级。因维护、维修仪器设备造成疑误数据或数据缺失的，按规定进行人工数据质控或用备份数据、内插后上传至省级。

	运行监控流程
	台站及时响应省级发送的告警信息，并按规定处置。
省级业务监控系统和综合气象观测运行监控系统实现对观测数据、观测设备运行状态、数据传输和通信系统的实时监视，自动向省级、市级保障部门和台站发送告警信息。
国家级利用综合气象观测运行监控系统，根据设备状态信息和观测数据开展设备性能评估工作，利用国家级气象综合业务实时监控系统实现对观测设备运行状态及观测数据传输处理、存储服务各环节的完整性、时效、质量的全流程监视，向国家级和省级发送告警信息。

	故障应对
	因硬件故障导致整套自动站无法正常工作，经排查在1小时内无法恢复时，及时启用备份自动站或便携式自动站。无备份自动站或便携式自动站的，在定时观测时次进行人工补测。


三、质控内容和质控方式如下表：
	质控内容
	质控方法

	格式检查
	数据结构、数据记录长度检查

	一致性检查
	检查标准：
气温不小于露点温度、日最低气温不大于定时气温、定时气温不大于日最高气温。
连续2分钟气温最大变化幅度低于3℃、连续2小时气温最大变化幅度不超过8℃。


四、指数异常情况处理

1.指数观测站出现异常记录
异常记录是指经过数据质量控制后确定为缺测、错误、可疑的观测数据。
气温记录异常时，正点时次的记录按照正点前10 min内（51~00min）接近正点的正常记录、正点后10 min内（01~10 min）接近正点的正常记录、备份站记录、内插记录（内插可以跨日界）的优先顺序进行代替。
当判定指数观测站出现数据异常时且无法进行备份站和内插记录替代时，按如下步骤处理：

步骤1通过加权平均法测算指数观测站的气温，替代异常数据。

[image: image13.png]b
—1737
!
k

b
=132
d2




其中[image: image14.png]


表示异常指数观测站所在市i的替代气温，结果四舍五入至0.1℃。[image: image15.png]


表示第k家参与估算的地面气象站的实测气温，以 50 公里为搜索半径，结合地貌特征后确定，进入名单的气象站数量K取不小于3。[image: image16.png]


表示异常指数观测站与第k家地面气象站的水平距离。

步骤2若步骤1无法处理，如缺失站点少于总站点数的5%，则剔除相应指数观测站的异常数据。

2.指数观测站迁址、撤站

若指数观测站迁站，须按相关规定经过新旧站址天气、气候一致性评估后迁建，确保迁站前后站点数据连续性。及时公告观测站迁站信息。
若指数观测站撤站，将及时公告观测站撤站信息并由指数编制管理委员会选择代替的国家级指数观测站。

3.突发事件及其他情形

因地震、水灾、火灾等不可抗力导致数据传输、指数计算、指数发布、指数服务等活动必须暂停或被迫中断的，将及时公告。
